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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有效管理： 

1.降低漏水率：台水公司辦理「降低漏水率計畫（102-111 年）」，預定投入 796 億元，

將漏水率降至 14.25%。 

2.辦理水庫防淤：以上游集水區保育為主要策略，輔以陸上開挖、抽泥及水力排砂等清

淤作業；並針對石門、曾文及南化等 3 座重要水庫推動集水區保育、加強清淤及興建

防淤隧道等整體改善策略。 

3.建置區域水資源營運管理系統，建立水資源預警指標，掌握供需情勢並落實用水計畫

審查及查核機制。 

(三)彈性調度： 

1.同一標的之跨區域調度：強化區域間水資源調度機制，包括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

期工程、桃竹雙向供水管線、臺南高雄水源聯合運用調度輸水工程等。 

2.不同標的之調度支援：加強灌溉管理，節餘水量，以提升跨標的水源調度能力。 

(四)多元開發： 

1.開發傳統水資源：執行中之計畫包括「湖山水庫」、「中庄調整池」、「板新地區供

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」、「高屏地區原有水井抽水量復抽工程」、「臺南高雄水源聯

合運用調度輸水工程」及「竹子寮、翁公園及興田伏流水工程」、「鳥嘴潭人工湖」

等。 

2.海水淡化廠：離島澎湖、金門與馬祖等地區因天然水資源條件不佳，目前已興建 18 座

海淡廠；臺灣本島亦已完成桃園、新竹、彰濱、臺南、高雄等海淡廠興建調查及規劃

。 

3.再生水：行政院已核定「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」，優先推

動臺中福田與豐原、臺南永康與安平、高雄鳳山溪與臨海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

等 6 個示範計畫，建設經費約 151 億元，完成後預估可回收 28 萬噸/日之再生水供鄰近

工業區使用。 

三、面對氣候變遷挑戰，經濟部除持續辦理前述工作外，未來將透過下列積極作為加強因應： 

(一)節約用水常態化：機關學校部隊帶頭節水、使用省水器材、枯水期減壓供水常態化、開

徵耗水費及推動旱季水價等。 

(二)工業成長優先利用再生水：為因應未來乾旱風險，擬推動「工業優先利用再生水」，目

標為民國 120 年回收再生水達 132 萬噸/日。為達上述目標，刻正推動「再生水資源發展

條例」立法，建立強制及獎勵使用措施，以創造投資環境，有利再生水發展。 

(三)清淤最大化：為充分利用本（104）年度枯旱水庫水位較低時機，已將年度清淤量提高為

原定之 2 倍，亦將督促水庫管理單位提高清淤數量。 

（五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市售茶品農藥殘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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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2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0-312） 

羅委員就市售茶品農藥殘留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保障民眾食之安全，衛福部食藥署對市面上販售之產品皆進行例行性監控，並依據監控結果

進行風險評估，對於風險較高產品或特定業別加強執行稽查與檢驗。為防止農產品殘存農藥

危害民眾健康，該署已採取下列措施： 

(一)歷年均執行「市售農產品殘留農藥監測計畫」，將各類別農產品均列入抽驗計畫，內含

食用花卉類及茶類。根據歷年抽驗結果，對不合格率較高之農產品提高其抽驗比率，加

強監測以強化源頭管理，依法進行後續處辦，並通報行政院農委會加強源頭管控，輔導

農民安全用藥。 

(二)依據風險評估或季節性考量，該署針對特定產業別加強稽查，每年皆訂定年度稽查專案

，並應緊急狀況或食品安全事件之特殊要求，不定期啟動非例行性稽查專案。 

二、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「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專案小組」於本（104）年度 5 月份協調督導跨部

會執行「茶葉及花茶供應商稽查計畫」，由衛福部加強市售茶及其原料抽驗，行政院農委會

則就國內茶葉安全生產部分加強輔導與抽驗。針對市面上手搖茶品農藥殘存問題，衛福部食

藥署業啟動「市售連鎖手搖飲料業者稽查專案」及「104 年市售包裝茶飲工廠稽查專案」，經

由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加強查緝，全面檢視市面上產品，以維護民眾食用之安全。 

三、另為加強國產茶農藥殘留安全把關，行政院農委會已採取下列措施： 

(一)擴大農藥抽驗對象與查核，請各地方政府清查國內作物種植相複雜之茶區，強化抽驗頻

度。 

(二)加強農民安全用藥宣導，落實田間抽驗：協助各地方政府全面宣導茶葉禁用芬普尼、愛

殺松等農藥及防範鄰田汙染，並針對歷年用藥違規及農藥檢驗殘留超過 3 項之農戶加強

安全用藥教育，避免業者再次違規。 

(三)研議辦理第三方茶葉農藥安全抽驗，委託消基會等單位進行外部抽驗，瞭解農民或茶廠

實際用藥情形，據以改進。 

(四)輔導茶農及製茶廠建立自主管理，每產季於網路公布合格名單，提供通路業者作為採購

參考。 

（五十三）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第八屆第七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3 日院臺施字第 104002451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4 日臺立院議字第 1040702378 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

報告質詢 9 號） 

呂委員就國軍軍紀整頓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關於國軍軍紀整頓問題： 

(一)近期因部分國軍單位肇生軍紀及安全事件，致嚴重影響軍譽形象，引發社會各界指責，


